	
	
	



	
	
	



	
	
	


申請實習繳交表單一覽表及說明

	項目
	表單名稱
	說明

	
1
	
實習生基本資料表
	1. 實習生請確實填寫個人資料。
2. 應屆畢業生參加教檢暫准報名者請勾選
   確認由師培中心統一取得證明文件影本。

	
2
	
實習同意書
	1. 依據教育部法規，實習生應於實習前簽署實習同意書。
2. 本同意書概要說明實習生應遵行之事項。

	
3
	
教育實習機構同意書
	1. 一式兩份，由實習生自行媒合實習機構， 並請機構簽名後，一份留存，一份由實習生繳回師培大學。
2. 本校將另據以簽訂實習契約。

	

4
	

教育實習審核表
	1. 實習生請依照不同身分別所需檢附的資料，繳交所須查驗的證件進行審查或預審。
2. 教育實習生若未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書面資料一律不檢還，爾後若需實習，仍需
重新提出申請、重新審核。

	
5
	研究生撰寫論文期間參與教育實習報告書
	1. 研究生已修畢應修學分，但撰寫論文期間欲參加教育實習者需繳交。
2. 報告書請實習機構核章後繳回。

	
6
	全時修習教育實習課程切結書
	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落實全時教育實習，並保證不發生於教育實習期間違規
兼代課（理）之情事

	
7
	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
審核教育實習機構名單
	請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https://eii.ncue.edu.tw/)確認所查找學校為實習當年度審核通過之教育實習機構，並提供截圖佐證


      
       ◎申請114-2實習(115年2月1日開始實習)者，請將表單一次備齊，並於114年11月3日
         至114年11月19日交至師培中心實習組。
       ◎應屆師培系所畢業生申請115-1實習(115年8月1日開始實習)者，請將表單一次備齊，
         交由班代彙整，並於115年3月2日至115年3月18日，由班代統一交至師培中心實習組。
       ◎應屆師培中心學程畢業生及非應屆實習者申請115-1實習(115年8月1日開始實習)，請       
         將表單一次備齊，於115年3月2日至115年3月18日，郵寄或親送師培中心實習組。
	
	
	



	
	
	



	
	
	




	
	
	



	
	
	




國立嘉義大學實習生基本資料表

	
    學年度（□日間制□進修制）          系       班畢（結）業生

□應屆畢業生	□非應屆畢業生
	
   請黏貼
  1 吋照片

	姓	名：	性	別：

	學	號：	身分別： □一般生	□公費生

	師培來源：□師培系所（幼教、特教、教育、輔諮、體健、外語）□教育學程(師培中心) □幼教專班

	身分證字號：	出	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E-mail：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師資生身分取得時間
	取得師資生資格開始修習教育學程年度
         年     月
 (須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才能進行教育實習)
	申請實習     學 期 別
	□115.2.1-115.7.31 (114學年度第2學期)
□115.8.1-116.1.31
(115學年度第1學期)

	應屆畢業生參加教檢暫准報名並同意由師培中心統一取得畢業證書、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學分證明書等證明文件影本函報主管機關查驗：□是    □否   （非應屆畢業生免填）

	實習類別：
□幼兒園  □國小-不註記雙語次專長 □國小-註記雙語次專長(需通過 B2級以上英文檢定)
□特教(                       組) □中等學校(科別/領域專長:                         )

	實習學校名稱（全銜）：	電	話：（	）

	實習學校地址：□□□□□□

	


申請人檢具文件(請依順序擺放)
	□（一）實習生基本資料表
□（二）實習同意書
□（三）教育實習機構同意書
□（四）教育實習審核表
□（五）全時修習教育實習課程切結書
□（六)「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審核教育實習機構名單截圖乙份（以證明所選機構符合
         教育部核准實習資格）
□（七）研究生撰寫論文期間參與教育實習報告書(非研究生撰寫論文期間免付)


	
	
	



	
	
	





	
	
	



	
	
	




國立嘉義大學實習同意書

本人         為申請修習教育實習所提供之資料，全部屬實，並願意遵守下列實習學生應遵行事項及接受國立嘉義大學、                  （實習機構全稱）之指導與輔導，若有違背，願意負擔相關責任，並且撤銷實習。

	實習學生系所／學號
	

	實習學生姓名
	

	實習期間（請勾選）
	□115 年 2 月 1 日 起 至 115 年 7 月 31 日 止
□115 年 8 月 1 日 起 至 116 年 1 月 31 日 止

	通訊地址
	

	通訊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教育實習機構全稱
	

	實習學生應遵行事項：

	1. 參加教育實習職前講習、返校研習、分組座談及相關說明會。
2. 具有兵役義務者，應依兵役相關規定辦理延期徵集入營；中途因故終止實習時，應於終止實習次日起三日內通知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
3. 應於教育實習機構日間辦公時間內全程修習教育實習，不得進修、兼職或從事其他業務。
4. 教育實習期間之請假別及日數，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辦理。
5. 經師資培育之大學同意，得於教育實習期間，配合教育實習機構進行教學活動。
6. 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繳交教育實習輔導費及輔導區域外實習指導教師差旅費差額。





立同意書人：	(請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第一聯教育實習機構留存

                                                 教育實習機構同意書      
茲同意國立嘉義大學     學年度               學系畢（結）業生        ，於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於本校參加半年教育實習。本校願意與國立嘉義大學簽訂實習契約，共同執行教育部及國立嘉義大學114及115 學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實
習	      機 
構
	實習類別：□中等學校	□國小 (不註記雙語次專長)  □國小(註記雙語次專長)      
          □幼兒園    □國小特教(                組)    

	
	實習學校(園所)：

	
	實習學校電話：
	實習學校傳真：

	實
習
生
基
本
資
料
	就讀系所班級：
	         學年度（□日間制 □進修制） 畢(結)業

	
	姓名：	（本人簽章）
	學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手機：

	
	E-mail：

	
	□□□□□□
通訊住址：

	
	
取得師資生資格開始修習教育學程年度
       	年    	月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才能實習:□是□否

	請詳閱說明欄:
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 10 條辦理。
依據教育部法規，每位實習輔導教師(需為具 3 年以上教學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原則上僅能輔導 1 名實習生，敬請貴校預先酌予評估可輔導之實習生人數。
若為 107年2月1日後才取得師資生身分者，需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才可實習，本校將於教育部放榜後函送貴校「自始不具實習資格」之名單。
取得貴校同意書並經確認後，本校將再與貴校辦理簽訂實習契約。
「機構同意書」第一聯請留存於實習機構，第二聯由實習生繳回師培大學。
另有關實習輔導教師指導費撥付由貴校於實習生辦畢教學演示後摯據並檢附支出證明文件辦理撥款。

	校(園)長簽章：
	教務(園)主任簽章：





                                                                                           第二聯師資培育大學留存

                                                 教育實習機構同意書      
茲同意國立嘉義大學     學年度               	學系畢（結）業生      ，於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於本校參加半年教育實習。本校願意與國立嘉義大學簽訂實習契約，共同執行教育部及國立嘉義大學114及115 學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實
習	      機 
構
	實習類別：□中等學校	□國小 (不註記雙語次專長)  □國小(註記雙語次專長)  
          □幼兒園    □國小特教(                組)    

	
	實習學校(園所)：

	
	實習學校電話：
	實習學校傳真：

	實
習
生
基
本
資
料
	就讀系所班級：
	         學年度（□日間制 □進修制） 畢(結)業

	
	姓名：	（本人簽章）
	學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手機：

	
	E-mail：

	
	□□□□□□
通訊住址：

	
	
取得師資生資格開始修習教育學程年度
       	年    	月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才能實習:□是□否

	請詳閱說明欄:
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 10 條辦理。
依據教育部法規，每位實習輔導教師(需為具 3 年以上教學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原則上僅能輔導 1 名實習生，敬請貴校預先酌予評估可輔導之實習生人數。
若為 107年2月1日後才取得師資生身分者，需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才可實習，本校將於教育部放榜後函送貴校「自始不具實習資格」之名單。
取得貴校同意書並經確認後，本校將再與貴校辦理簽訂實習契約。
「機構同意書」第一聯請留存於實習機構，第二聯由實習生繳回師培大學。
另有關實習輔導教師指導費撥付由貴校於實習生辦畢教學演示後摯據並檢附支出證明文件辦理撥款。

	校(園)長簽章：
	教務(園)主任簽章：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實習審核表

	申請實習期別：  學年度 第  學期
	是否為應屆畢業參加實習：□是	□否

	姓	名：
	學	號：

	就讀系所：
	取得師資生資格開始修習教育學程   年   月

	手	機：
	E-mail：

	師培來源：□師培系所 □教育學程（師培中心）□幼教專班

	實習類科：□中教(類科/專長:         ) □小教(不註記) □小教(註記雙語) □幼教
[bookmark: _GoBack]          □ 特教(           組) 

	應屆畢業生須檢附文件(請勾選)
	非應屆畢業生須檢附文件(請勾選)

	□(1)本校之歷年成績單。
□(2)至校務行政系統列印「學生選課確認作業」網頁（選課已完成再列印）。
□(3)大學畢業證書影本（僅碩士班及幼教專班需檢附）。
	□(1)本校之歷年成績單。
□(2)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正反面影本。
□(3)大學以上畢業證書影本。
□(4)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
□(5)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證明文件（通過年度或預計考試年度：        ）。


◎學分審核欄位由學分審查人員填寫，實習生請勿填寫

	科目與學分數
	審查單位
	審查意見
	審查單位
承辦人及主管核章

	
普通課程
	□教務處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幼教專班)
	□可修畢；□未能修畢說明：
	

	
教育專業課程
	□各學系(師培系所師資生)
□師培中心(修教育學程者)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幼教專班)
	□可修畢；□未能修畢說明：
	

	
中教專門課程
	
師培中心
	□可修畢；□未能修畢說明：
	

	
研究所畢業應修學分審查
	
      各學系、所
	□可全部修畢；□未能修畢
□修畢畢業論文以外之學分說明：
	


◎實習檢核欄位由實習輔導組填寫，實習生請勿填寫

	機構適宜審核
	實習制別
	報名教師資格考試
	繳交實習輔導費
	應屆畢業生補齊資料
	備註

	□適合
□不適合
原因: 	
	
□新制
□舊制 
	
□是，是/否通過
□否
	□是
□否
□申請退費
	□大學以上畢業證書
□修畢師資職前證明書 
□學分證明書
	



師培大學留存


[bookmark: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撰寫論文期間參與教育實習報告書]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撰寫論文期間參與教育實習報告書



本人           	，為國立嘉義大學              	研究所學生，

已於    	年     月至    年   	月修畢國小（中等、幼兒園）教育學

程，碩（博）士應修畢業學分已修習完畢，但尚未完成畢業論文，惠請准予參加教育實習，本人保證全程參與實習及相關研習活動。
敬	陳

實習學校：                             （全銜）


教務主任：                             （簽章）


校長：                                 （簽章） 
                

實習生：                     （簽章)


電話：                                                	


學號：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bookmark: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全時修習教育實習課程切結書]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全時修習教育實習課程切結書

        本人          係      學年度      月           （系所）畢
（結）業生，擬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至
                            （實習機構全銜）參加教育實習，依據教育部規定，為落實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全時教育實習課程之立法意旨，本人於參與教育實習課程期間，全時參與本校與教育實習機構規劃之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等活動；並保證不發生於教育實習期間違規兼代課（理）之情事。
此	致


國立嘉義大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常見問與答
一、 實習機構同意書已經簽訂，還可以更換實習機構嗎？
答：尚未通過審查小組審議前可以，但是必須與機構妥適溝通，並取回第二聯同意書；需要重新簽訂機構同意書時，可重新來師培中心領取全新之表單。
二、 能不能以代理、代課抵免實習？
答：可以，但必須符合師資培育法第 22 條，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後七
年內，於偏遠地區學校任教 2 學年以上或連續 3 個月以上累計滿兩年
（於任教年資滿 3 學期後向師培中心申請辦理教學演示，並繳交實習輔導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三、 實習學分費、指導教授、職前講習、分組等資訊何時會說明？
答：2 月實習者，1 月份辦理職前說明會統一說明。8 月實習者，6 月份辦理職前說明會統一說明。若想提早知道相關資訊，可以先參考師培中心網站以前之公告。
四、 現在申請實習，如果之後生涯規劃改變，還可以取消申請嗎？
答：可以，只要還沒開始實習，都可以來師培中心辦理撤銷實習，不予收費或可申請全額退費；實習開始以後，仍可以申請中止實習，但是會依照申請的時間酌予部分退費。
      五、 雙語師資生參加教育實習要如何尋找實習學校？
答：雙語師資生原則上必須前往有開設雙語課程之學校進行實習，故確認該校有開設雙語課程，並且為實習平台上之合格實習機構。
六、 碩士生已修畢應修學分但論文尚未完成，是否須休學方能參加教育實習？
答：休學與否不會影響實習資格，請修畢應修學分但論文尚未完成之師資生，若有帶論文實習之需求，應於實習申請時一併繳交「研究生撰寫論文期間參與教育實習報告書」，惟公費生請留意自身簽訂之行政契約，謹慎考量是否辦理休學，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